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77號

原      告  劉嘉豪 

訴訟代理人  朱健興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京天景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訴訟代理人  葉智幄律師

            李妍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負責人甲○○為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洪家芝堂哥胞女洪

    素琴之前婆婆，洪家芝於民國101 年間因被告人力需求予以

    介紹，其遂自101 年3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園藝保養人

    員，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9 時至下午5 時，需穿著被告制服

    前往指派地點提供勞務，依實際出勤日數計算日薪新臺幣（

    下同）1,500 元（111 年6 月起為1,700 元）且於次月5 日

    發放，加班費及工作獎金則另計（下稱系爭契約）。嗣因原

    告積欠卡債遭多名債權人催討，便與被告約定自104 年8 月

    起薪資改匯至訴外人即其胞女劉家榛名下之元大商業銀行帳

    戶（下稱劉家榛帳戶），又自110 年9 月起改以現金方式支

    薪。惟原告於000 年0 月間發覺被告未如實為其投保勞、健

    保，且未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設於勞工保險局（下稱勞

    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於同

    年6 月16日委由洪家芝向洪素琴口頭告知上情，故僅工作至

    同年月30日止，惟此後雖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但於同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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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遭被告以原告非其員工為由拒絕而調解不成立，俟被告

    固於同年10月25日提供相關資料欲求和解，然其和解方案與

    原告認知落差甚大而未果。

　㈡原告請求金額與項目如下：

　⒈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費用之不當得利返還共1 萬2,01

    6 元：被告於原告自101 年3 月1 日起至112 年6 月30日止

    之受僱期間，全未為原告投保健保並負擔健保費，使原告此

    段期間均自行參加全民健保，陸續於101 年3 月至同年12月

    月繳健保費659 元、102 年1 月至109 年12月月繳健保費74

    9 元、110 年1 月至112 年4 月月繳健保費826 元，又原告

    於102 年、103 年各繳補充保險費1,135 元及1,537 元，共

    計10萬4,294 元。反之，若被告確實為原告投保健保，其將

    給付101 年3 月至同年12月月自負額710 元、102 年1 月至

    104 年12月月自負額675 元、105 年1 月至109 年12月月自

    負額644 元、110 年1 月至111 年5 月月自負額710 元、11

    1 年6 月自負額748 元、111 年7 月至112 年6 月月自負額

    785 元，共計9 萬2,278 元，扣除後原告實受有差額1 萬2,

    016 元之損害（計算式：104,294 －92,278＝12,016）。基

    於健保法第10條第1 項第1 款第2 目、第27條第1 款、第84

    條規定，可知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健康而強制課與雇主投

    保義務，被告卻規避此等義務獲有免負擔保險費之利益，同

    時致勞工受有多付保險費之損害，應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

    益，其當可依民法第179 條、健保法第8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

　⒉勞工保險（下稱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之286 萬8,86

    4 元：原告為00年0 月0 日生，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日之僱傭期間未經被告投保勞保，使其雖符合離職退保

    法定要件（前次退保日為94年11月2 日，其預計113 年1 月

    8 日屆滿60歲退休，但提早5 年請領老年給付需減少金額20

    % ），但因上述原因致年資與金額短少，受有勞保老年年金

    給付短少損失。其101 年3 月至111 年5 月日薪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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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6 月至112 年6 月日薪1,700 元，但因隨時待命被告

    指示提供勞務，應以月薪為計算基礎即相當於4 萬5,000 元

    、5 萬1,000 元，又因我國自105 年5 月1 日起月薪4 萬3,

    901 元以上者全以4 萬5,800 元作為月投保薪資，則以此為

    計算基礎，若被告為原告投保勞保將使其年資達28年又3/12

    年，其本得按月請領1 萬6,044 元（計算式：45,800元【28

    ＋3/12】× 1.55% × 【1-20% 】＝16,044），卻因被告未投

    保而使其年資僅16年又11/12 年，按月僅有3,994 元（計算

    式：19,040× 【16＋11/12 】× 1.55% × 【1 －20% 】＝3,

    994 ），則每月差額為1 萬2,050 元（計算式：16,044－3,

    994 ＝12,050）。又我國國人平均壽命79.84 計算，自113

    年1 月8 日原告退休起可請領老年年金給付19.84 年，是其

    應受有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總額286 萬8,864 元（計算式：12

    ,050× 12× 19.84 ＝2,868,864 ）之損害，因勞保老年給付

    均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入帳，遂併依勞保條例第72

    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共5 萬9,230 元：被告於上述原告僱傭期

    間未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使其受有勞工退

    休金短少損失，復因係隨時待命之故，遂以各月領得之實際

    工資對應之月提繳工資為基礎，以每月工資6%計算後，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

    5 萬9,230 元原告個人專戶。

　㈢至被告所提姓名學算命一事，實乃洪家芝依擔任原告助理十

    餘年所具相關知識回覆被告之諮詢，與原告無關，縱其提供

    此部分協助也與系爭契約無關。被告也曾為原告投保南山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團體保險，實以將原

    告納為被告員工身分投保，兩造間系爭契約當屬僱傭契約。

    另祇要原告任職期間各月實際出勤日數6 日以上，被告即有

    為其投保健保之義務，至補繳勞工退休金應係待其離職時方

    起算5 年消滅時效，112 年6 月30日既為原告最後工作日，

    要求補繳勞工退休金部分當無時效完成之期間。爰各依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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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

    給付原告1 萬2,0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於286 萬8,864 元範圍

    內，自113 年1 月9 日起，在原告得受領勞保局老年年金給

    付期間，按月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給付1 萬2,050

    元，並各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⒊被告應提繳5 萬9,23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⒋

    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以景觀工程為業，於100 年至101 年間經親友介紹轉知

    原告以姓名學為業，可提供算姓名學服務以利招募合適人才

    並欲協助被告向業主承攬所得工作，伊遂同意原告承攬招募

    人才之算命及部分景觀工程工作，如僅告知應徵者基本資料

    ，由原告自由決定算命地點、時間及方法，僅算命工作完成

    後告知結果，被告則以月結方式結算報酬，且屬薪資明細上

    「工作獎金」名目而無底薪；另就景觀工程工作部分，原告

    並無底薪而僅係臨時點工提供勞務，每日酬勞1,500 元，被

    告於承包業主工程後會通知原告含工程地點、施工期間等內

    容供其選擇是否承攬，如拒絕僅無法獲取報酬，倘工程期間

    有追加工作必要，也僅在原告有追加承攬意願下就追加時數

    以每小時200 元計算，再與算命部分一同以月結方式結算報

    酬，嗣原告自111 年間不再提供算命工作且要求點工報酬改

    以現金支付，故自同年6 月以後於其完工當日即結清報酬，

    且所謂112 年6 月30日終止一事實係原告要求調升日薪2,00

    0 元未果而突以被告未替其投保勞、健保為主張。是原告工

    作時間、地點不定，也毋庸待命、排班遑論打卡，發放制服

    僅為在業主工地內彰顯被告公司業務執行，無關被告人事編

    制，且此段期間報酬多則2 萬3,090 元、少則1,470 元，數

    額不定且相差甚大，與一般勞工領取月薪有別，雖被告為原

    告投保南山人壽團體保險，然姑不論有無投保非得用以判斷

    兩造是否存在僱傭關係，被告另就受僱人向南山人壽投保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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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災害保險分散風險之際，並未將原告列入被保險人範圍，

    況該團體保險之保險期間為101 年4 月3 日至112 年11月7

    日，與原告主張僱傭期間為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

    日不符，益徵系爭契約非僱傭契約，原告自不得向被告請求

    給付老年年金差額、健保費差額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㈡被告雖交付薪資明細單據予原告，但此僅為結算總報酬目的

    及作為原告清償其向被告人員借款之憑證。再因原告透過親

    戚轉告和解意願，被告考量雙方親誼關係，雖已於勞資爭議

    調解會議中表明原告非被告員工，惟衡量以原告所稱101 年

    至112 年工作天數共750 天（其中104 年全年工作日數最多

    117 天，110 年最少僅2 天），估算其老年給付加計勞工退

    休金僅16萬5,815 元始以此條件協商和解，不得逕認兩造間

    有僱傭關係存在。縱兩造曾有僱傭關係且原告所得報酬全為

    工資，但其請求項目金額仍有下列錯誤之處等語，資為抗辯

    ：

　⒈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返還項目：原告為不定時工作，無從認定

    其每週工作時數滿12小時，依衛生福利署（現改名為衛生福

    利部）84年7 月4 日衛署健保字第84031133號函釋意旨，每

    週工作時數既未滿12小時，被告並無為原告投保健保之義務

    ，原告自不得請求給付健保費差額。

　⒉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項目：原告既為不定時工作，應於各

    次到職日投保勞保並於離職日退保，而非以首次到職月首日

    及末次離職月末日即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日計算

    任職期間。再原告報酬數額不定又相差甚鉅，復多在1 萬元

    以下，竟以月投保薪資4 萬5,800 元計算請求給付差額1 萬

    2,016 元，顯屬浮報。

　⒊補繳勞工退休金項目：原告請求提繳101 年3 月至108 年12

    月之勞工退休金部分，應以其不定時工作之各次離職日起5

    年為請求權時效，是縱認其請求權存在，原告係於112 年11

    月方提起本件訴訟，其自101 年3 月至000 年00月間請求權

    當已罹於時效，該期間數額應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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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原告為00年0 月0 日生，前自101 年3 月1 日起曾為

    被告提供園藝保養勞務，並以其實際提供勞務期日獲取日薪

    1,500 元（111 年6 月起改為1,700 元），嗣於104 年8 月

    改匯至劉家榛帳戶，又自110 年9 月起改領取現金至112 年

    6 月30日最後工作日為止；另被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確未

    替原告投保勞、健保與提繳勞工退休金，兩造曾於112 年8

    月24日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解不成立等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且有公司基本登記資料、薪資明細單、通訊對話紀錄文

    字檔列印、原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埔墘分行帳戶（下稱原告

    帳戶）存摺封面與內頁明細、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告勞保

    （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

    、原告勞退專戶明細、勞就保與職保歷史投保明細、健保歷

    史投保明細、勞保局112 年12月26日保退五字第1121335731

    0 號函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1 頁至第164 頁、第17

    5 頁至第177 頁、第181 頁、第207 頁、第211 頁至第228

    頁、第241 頁、第345 頁至第361 頁、第395 頁至第403 頁

    、第489 頁至第494 頁、第505 頁至第513 頁），是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是否屬僱傭關係，應就是否具人格

    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綜合判斷；

    亦即，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

    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此觀該法第2 條第3 款、第6 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

    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

    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

    490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

    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之工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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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職是，關於契約

    性質屬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

    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

    為斷（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2713號、113 年度台上字

    第343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22

    01號判決要旨參照）。復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

    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

    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

    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

    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

    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

    方所言可採。

　㈡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之法律定性為僱傭契約，因此向被告請求

    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返還、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與勞工

    退休金補繳等項目，當由其就系爭契約為僱傭契約一節負舉

    證責任。但查：

　⒈原告用以主張為僱傭契約之證據，僅提出薪資明細單據、LI

    NE對話紀錄擷圖、被告112 年10月25日聯絡便函、南山人壽

    失效證明，及被告本院104 年度司執字第90128 號強制執行

    案件之聲明異議狀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13 頁至第123

    頁、第165 頁至第173 頁、第395 頁至第403 頁、第505 頁

    至第513 頁、第317 頁、第493 頁）。惟以：

　①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薪資所得僅泛指「凡公、教、

    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尚無從

    以「薪資」之文字，逕謂兩造間系爭契約為僱傭關係。另被

    告112 年10月25日聯絡便函固以因洪家芝提出原告、劉家榛

    私下處理建議，表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計算出勞工退休金及

    老年給付費用之金額後為由，詢問和解可能性及開會時間，

    然此僅被告為能弭平糾紛所為，尚不足以被告計算逕謂系爭

    契約屬僱傭契約；徵以該函所附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每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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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日數表（見本院卷一第171 頁至第173 頁），原告不僅

    工作日數極為彈性，更有數次連續數月未提供任何勞務之紀

    錄，原告先前也不爭執各年度工作日數（見本院卷一第251

    頁至第252 頁、第371 頁），難謂系爭契約已有人格上及組

    織上從屬性。

　②至南山人壽失效證明僅能證明被告曾將原告納為被保險人向

    南山人壽投保含定期團體壽險、意外傷害保險、意外傷害失

    能、意外傷害日額與意外醫療保險等團體保險之事實，蓋兩

    造間既有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存在，為使提供勞務予伊之原

    告獲有充分保障，降低若日後發生意外產生債務不履行或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風險，將原告一併列入團體保險被保

    險人範圍內，要無不妥之處；況被告所提南山人壽保險費通

    知―調整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一第425 頁至第429 頁），並

    未將原告列入職業災害保險項目範圍；又被告於本院104 年

    度司執字第90128 號強制執行案件中提出之聲明異議狀（見

    本院卷一第493 頁），比對原告不否認劉家榛與被告間無任

    何契約關係存在，劉增權又有何向原告告知被告回覆法院：

    劉家榛每月薪資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等語之必要（見本院卷一

    第271 頁、第369 頁），顯見該等聲明異議狀或係被告人員

    基於與原告間親誼關係所為，礙難祇以此失效證明、聲明異

    議狀遽認系爭契約為僱傭契約。

　⒉其次，證人劉增權於本院中證以：伊自101 年起為被告提供

    勞務，負責工地保養、植栽保養與修剪，職稱為工地主任領

    取月薪，雖平日在公司上班，但如有保養排定日期者，則會

    至工地確認工地點工到齊及工作內容拍照上傳；另蘇竑嘉為

    被告承攬廠商之一（綽號蘇老大），原告本為姓名學老師（

    綽號劉半仙）則因被告負責人姑姑介紹稱欲一同打工而認識

    ，領取日薪（原為1,500 元、後更為1,700 元），偶爾在被

    告徵人時以姓名學評估計算。伊與原告間無上下或同事關係

    ，僅為工作上夥伴，原告也未加入被告同事群組內，僅因被

    告主要營業項目為工程，小部分為植栽保養，部分工地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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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期間需行保養工作，或有需2 至4 人而無法1 人完成之範

    圍，伊會依被告要求安排保養日期提供予原告、蘇竑嘉確認

    時間，如有時間衝突可拒絕出席或伊另挑選適當日期，其等

    毋庸每日至被告處上班，祇須排定保養日期前來即可；原告

    最初是以月為單位計算實際工作日數匯至其戶頭，數年後因

    其經濟狀況不佳常有金錢需求，伊便於每日工作結束後給付

    現金再於月底與被告計算。另保養工作日原則上係穿著被告

    制服直接於上午8 時在地點集合換取證件、工作至下午5 時

    ，惟原告經常於上午9 時甚或快10時才遲到抵達，是伊與蘇

    竑嘉多先向保全登記換證，為使保全得以辨識原告身分，伊

    始為原告申請被告制服（蘇竑嘉則否），因伊等已認識逾10

    年，乃基本班底，均知各自工作，如原告主要負責修剪項目

    ，蘇竑嘉或渠所屬點工則為割草、拔草等項目，伊則均可進

    行；又因伊等為友人感情不錯，不會因原告遲到扣錢，於工

    作照片上傳予被告確認完成後即會支付日薪予原告、蘇竑嘉

    ，且原告也得自由選擇提供勞務與否，若該日缺少保養人員

    ，祇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日數處理，不會因此受到被告懲處

    ，反之，伊則須遵守被告規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頁至第

    25頁）。

　⒊佐之原告與劉增權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列印（見本院卷一

    第259 頁至第284 頁、第333 頁至第344 頁），比對其等對

    話紀錄文字檔，姑不論原告所提版本多處刪減而非全貌，每

    月原訂保養日期或有因其中一人（如綽號蘇竑嘉）不便而更

    改日期之紀錄，或有原告告知有事無法安排勞務之情形（見

    本院卷一第259 頁、第268 頁、第270 頁、第275 頁、第33

    3 頁至第336 頁、第338 頁至第340 頁、第342 頁至第343

    頁），也曾經劉增權拜託原告自行前往工作地、央求提供勞

    務，尚須對原告代為前往表示感謝之意，抑或需「拜託」原

    告不要遲到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61 頁、第262 頁、第263

    頁、第272 頁、第275 頁、第341 頁），原告亦有多次原訂

    工作日未實際出席，或因考量當日提供勞務總人數之勞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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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抑或天候考量，甚或僅因遭評論工作狀況而得自行決定

    不予提供預定勞務等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62 頁、第275 頁

    、第284 頁、第333 頁、第334 頁、第344 頁），亦自陳：

    「剛剛仙姑算給我看連保險還有協商的錢……總共加起來要

    93000 多元，很苦喔要到處接工啊」等內文（見本院卷一第

    337 頁），足見證人劉增權就原告工作之彈性度與自由度甚

    高，得自由與他人締結勞務契約、也不受被告懲處方式以納

    入伊組織範疇之限制，以及無論是否遲到祇須在該日完成工

    作即獲得全日薪資等證詞內容，尚屬可認。原告雖主張證人

    劉增權非工地主任而為同事、所言不可採信云云，然不論證

    人劉增權職位究否為對原告指揮管理之工地主任，尚與伊證

    述真偽無涉，果依原告主張劉增權與其實為同事一事為真（

    見本院卷一第479 頁），系爭契約法律定性更非僱傭契約，

    蓋實呈現原告如無提供勞務意願，祇須向同階級之人而毋庸

    向更上級者請假之客觀情事，至為明灼。

　⒋證人劉增權所為前揭與原告相仿之蘇竑嘉工作情形證詞，輔

    以蘇竑嘉任負責人之訴外人宏展景觀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宏

    展公司）則自103 年起至今也會從事被告點工工作，每週約

    2 至3 日不等，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 時至下午5 時（休息

    時間1 小時），由蘇竑嘉或其他宏展公司員工前往提供勞務

    ，渠會就點工工作開立收據予被告請款，品名「維護保養工

    資」涵蓋雜草拔除、灌木修剪、病蟲害噴藥、垃圾清理、枯

    枝修剪、草皮割除等內容，工作期間被告未替宏展公司或蘇

    竑嘉投保團體保險，宏展公司也可決定是否接點工工作乙節

    ，有宏展公司基本登記資料、統一發票、宏展公司回函，及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29 頁至第33

    1 頁、第431 頁；本院卷二第3 頁至第5 頁），亦見蘇竑嘉

    暨渠所屬員工，尚須依被告要求時間抵達現場，反觀原告作

    息甚屬彈性無誤，此同有原告於本院中自述：洪素琴對其遲

    到從未說過不准，平常均請其吃飯也喊其姑丈、很親切等語

    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1頁），顯見身為被告人事高層之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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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要無何對原告懲處之權限及紀錄，彰彰甚明。

　⒌復勾稽原告帳戶與劉家榛帳戶之存摺封面與內頁明細所載（

    見本院卷一第125 頁至第143 頁、第145 頁至第161 頁），

    除被告與京城園藝有限公司給付之報酬、匯款外，尚有備註

    「薪資- 亞新生物科」、「網路轉帳- 美商寰泰生活」、「

    匯款- 仝鑫國際企業有限」、「舒爽」等款項匯入，原告亦

    自述：該等款項均為傳銷公司給付其之酬勞等語在案（見本

    院卷一第370 頁）。參之原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見本院卷甲第

    15頁至第31頁），原告有數年度尚有來自訴外人榮騰網路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之執行業務所得，可見其不僅就被告之工作

    自由度與彈性度甚佳，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更與諸多他人成立

    其他勞務契約，被告也從未賦予原告另與他人成立之契約類

    型、期間限制，無從認定系爭契約具有人格上、經濟上與組

    織上從屬性，祇須於約定時間完成特定工作即為已足，揆之

    上揭規定及要旨，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而非僱傭契約，洵

    堪認定。

　㈢系爭契約既屬承攬契約而非僱傭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上，

    則被告當無為原告投保勞、健保，甚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

    退專戶之必要。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老

    年年金損害賠償及補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自屬無

    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契約之法律定性應為承攬契約。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179 條，健保法第84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 項，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1 萬2,0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於286 萬8,864 元範圍內，自

    113 年1 月9 日起，在原告得受領勞保局老年年金給付期間

    ，按月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給付1 萬2,050 元，並

    各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㈢被告應提繳5 萬9,23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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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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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77號
原      告  劉嘉豪  
訴訟代理人  朱健興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京天景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訴訟代理人  葉智幄律師
            李妍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負責人甲○○為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洪家芝堂哥胞女洪
    素琴之前婆婆，洪家芝於民國101 年間因被告人力需求予以
    介紹，其遂自101 年3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園藝保養人
    員，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9 時至下午5 時，需穿著被告制服
    前往指派地點提供勞務，依實際出勤日數計算日薪新臺幣（
    下同）1,500 元（111 年6 月起為1,700 元）且於次月5 日
    發放，加班費及工作獎金則另計（下稱系爭契約）。嗣因原
    告積欠卡債遭多名債權人催討，便與被告約定自104 年8 月
    起薪資改匯至訴外人即其胞女劉家榛名下之元大商業銀行帳
    戶（下稱劉家榛帳戶），又自110 年9 月起改以現金方式支
    薪。惟原告於000 年0 月間發覺被告未如實為其投保勞、健
    保，且未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設於勞工保險局（下稱勞
    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於同
    年6 月16日委由洪家芝向洪素琴口頭告知上情，故僅工作至
    同年月30日止，惟此後雖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但於同年8 月
    24日遭被告以原告非其員工為由拒絕而調解不成立，俟被告
    固於同年10月25日提供相關資料欲求和解，然其和解方案與
    原告認知落差甚大而未果。
　㈡原告請求金額與項目如下：
　⒈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費用之不當得利返還共1 萬2,01
    6 元：被告於原告自101 年3 月1 日起至112 年6 月30日止
    之受僱期間，全未為原告投保健保並負擔健保費，使原告此
    段期間均自行參加全民健保，陸續於101 年3 月至同年12月
    月繳健保費659 元、102 年1 月至109 年12月月繳健保費74
    9 元、110 年1 月至112 年4 月月繳健保費826 元，又原告
    於102 年、103 年各繳補充保險費1,135 元及1,537 元，共
    計10萬4,294 元。反之，若被告確實為原告投保健保，其將
    給付101 年3 月至同年12月月自負額710 元、102 年1 月至
    104 年12月月自負額675 元、105 年1 月至109 年12月月自
    負額644 元、110 年1 月至111 年5 月月自負額710 元、11
    1 年6 月自負額748 元、111 年7 月至112 年6 月月自負額
    785 元，共計9 萬2,278 元，扣除後原告實受有差額1 萬2,
    016 元之損害（計算式：104,294 －92,278＝12,016）。基
    於健保法第10條第1 項第1 款第2 目、第27條第1 款、第84
    條規定，可知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健康而強制課與雇主投
    保義務，被告卻規避此等義務獲有免負擔保險費之利益，同
    時致勞工受有多付保險費之損害，應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
    益，其當可依民法第179 條、健保法第8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
　⒉勞工保險（下稱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之286 萬8,86
    4 元：原告為00年0 月0 日生，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日之僱傭期間未經被告投保勞保，使其雖符合離職退保
    法定要件（前次退保日為94年11月2 日，其預計113 年1 月
    8 日屆滿60歲退休，但提早5 年請領老年給付需減少金額20
    % ），但因上述原因致年資與金額短少，受有勞保老年年金
    給付短少損失。其101 年3 月至111 年5 月日薪1,500 元、
    111 年6 月至112 年6 月日薪1,700 元，但因隨時待命被告
    指示提供勞務，應以月薪為計算基礎即相當於4 萬5,000 元
    、5 萬1,000 元，又因我國自105 年5 月1 日起月薪4 萬3,
    901 元以上者全以4 萬5,800 元作為月投保薪資，則以此為
    計算基礎，若被告為原告投保勞保將使其年資達28年又3/12
    年，其本得按月請領1 萬6,044 元（計算式：45,800元【28
    ＋3/12】× 1.55% × 【1-20% 】＝16,044），卻因被告未投
    保而使其年資僅16年又11/12 年，按月僅有3,994 元（計算
    式：19,040× 【16＋11/12 】× 1.55% × 【1 －20% 】＝3,
    994 ），則每月差額為1 萬2,050 元（計算式：16,044－3,
    994 ＝12,050）。又我國國人平均壽命79.84 計算，自113
    年1 月8 日原告退休起可請領老年年金給付19.84 年，是其
    應受有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總額286 萬8,864 元（計算式：12
    ,050× 12× 19.84 ＝2,868,864 ）之損害，因勞保老年給付
    均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入帳，遂併依勞保條例第72
    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共5 萬9,230 元：被告於上述原告僱傭期
    間未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使其受有勞工退
    休金短少損失，復因係隨時待命之故，遂以各月領得之實際
    工資對應之月提繳工資為基礎，以每月工資6%計算後，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
    5 萬9,230 元原告個人專戶。
　㈢至被告所提姓名學算命一事，實乃洪家芝依擔任原告助理十
    餘年所具相關知識回覆被告之諮詢，與原告無關，縱其提供
    此部分協助也與系爭契約無關。被告也曾為原告投保南山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團體保險，實以將原
    告納為被告員工身分投保，兩造間系爭契約當屬僱傭契約。
    另祇要原告任職期間各月實際出勤日數6 日以上，被告即有
    為其投保健保之義務，至補繳勞工退休金應係待其離職時方
    起算5 年消滅時效，112 年6 月30日既為原告最後工作日，
    要求補繳勞工退休金部分當無時效完成之期間。爰各依前開
    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
    給付原告1 萬2,0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於286 萬8,864 元範圍
    內，自113 年1 月9 日起，在原告得受領勞保局老年年金給
    付期間，按月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給付1 萬2,050
    元，並各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⒊被告應提繳5 萬9,23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⒋
    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以景觀工程為業，於100 年至101 年間經親友介紹轉知
    原告以姓名學為業，可提供算姓名學服務以利招募合適人才
    並欲協助被告向業主承攬所得工作，伊遂同意原告承攬招募
    人才之算命及部分景觀工程工作，如僅告知應徵者基本資料
    ，由原告自由決定算命地點、時間及方法，僅算命工作完成
    後告知結果，被告則以月結方式結算報酬，且屬薪資明細上
    「工作獎金」名目而無底薪；另就景觀工程工作部分，原告
    並無底薪而僅係臨時點工提供勞務，每日酬勞1,500 元，被
    告於承包業主工程後會通知原告含工程地點、施工期間等內
    容供其選擇是否承攬，如拒絕僅無法獲取報酬，倘工程期間
    有追加工作必要，也僅在原告有追加承攬意願下就追加時數
    以每小時200 元計算，再與算命部分一同以月結方式結算報
    酬，嗣原告自111 年間不再提供算命工作且要求點工報酬改
    以現金支付，故自同年6 月以後於其完工當日即結清報酬，
    且所謂112 年6 月30日終止一事實係原告要求調升日薪2,00
    0 元未果而突以被告未替其投保勞、健保為主張。是原告工
    作時間、地點不定，也毋庸待命、排班遑論打卡，發放制服
    僅為在業主工地內彰顯被告公司業務執行，無關被告人事編
    制，且此段期間報酬多則2 萬3,090 元、少則1,470 元，數
    額不定且相差甚大，與一般勞工領取月薪有別，雖被告為原
    告投保南山人壽團體保險，然姑不論有無投保非得用以判斷
    兩造是否存在僱傭關係，被告另就受僱人向南山人壽投保職
    業災害保險分散風險之際，並未將原告列入被保險人範圍，
    況該團體保險之保險期間為101 年4 月3 日至112 年11月7
    日，與原告主張僱傭期間為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
    日不符，益徵系爭契約非僱傭契約，原告自不得向被告請求
    給付老年年金差額、健保費差額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㈡被告雖交付薪資明細單據予原告，但此僅為結算總報酬目的
    及作為原告清償其向被告人員借款之憑證。再因原告透過親
    戚轉告和解意願，被告考量雙方親誼關係，雖已於勞資爭議
    調解會議中表明原告非被告員工，惟衡量以原告所稱101 年
    至112 年工作天數共750 天（其中104 年全年工作日數最多
    117 天，110 年最少僅2 天），估算其老年給付加計勞工退
    休金僅16萬5,815 元始以此條件協商和解，不得逕認兩造間
    有僱傭關係存在。縱兩造曾有僱傭關係且原告所得報酬全為
    工資，但其請求項目金額仍有下列錯誤之處等語，資為抗辯
    ：
　⒈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返還項目：原告為不定時工作，無從認定
    其每週工作時數滿12小時，依衛生福利署（現改名為衛生福
    利部）84年7 月4 日衛署健保字第84031133號函釋意旨，每
    週工作時數既未滿12小時，被告並無為原告投保健保之義務
    ，原告自不得請求給付健保費差額。
　⒉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項目：原告既為不定時工作，應於各
    次到職日投保勞保並於離職日退保，而非以首次到職月首日
    及末次離職月末日即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日計算
    任職期間。再原告報酬數額不定又相差甚鉅，復多在1 萬元
    以下，竟以月投保薪資4 萬5,800 元計算請求給付差額1 萬
    2,016 元，顯屬浮報。
　⒊補繳勞工退休金項目：原告請求提繳101 年3 月至108 年12
    月之勞工退休金部分，應以其不定時工作之各次離職日起5
    年為請求權時效，是縱認其請求權存在，原告係於112 年11
    月方提起本件訴訟，其自101 年3 月至000 年00月間請求權
    當已罹於時效，該期間數額應予扣除。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原告為00年0 月0 日生，前自101 年3 月1 日起曾為
    被告提供園藝保養勞務，並以其實際提供勞務期日獲取日薪
    1,500 元（111 年6 月起改為1,700 元），嗣於104 年8 月
    改匯至劉家榛帳戶，又自110 年9 月起改領取現金至112 年
    6 月30日最後工作日為止；另被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確未
    替原告投保勞、健保與提繳勞工退休金，兩造曾於112 年8
    月24日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解不成立等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且有公司基本登記資料、薪資明細單、通訊對話紀錄文
    字檔列印、原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埔墘分行帳戶（下稱原告
    帳戶）存摺封面與內頁明細、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告勞保
    （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
    、原告勞退專戶明細、勞就保與職保歷史投保明細、健保歷
    史投保明細、勞保局112 年12月26日保退五字第1121335731
    0 號函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1 頁至第164 頁、第17
    5 頁至第177 頁、第181 頁、第207 頁、第211 頁至第228
    頁、第241 頁、第345 頁至第361 頁、第395 頁至第403 頁
    、第489 頁至第494 頁、第505 頁至第513 頁），是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是否屬僱傭關係，應就是否具人格
    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綜合判斷；
    亦即，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
    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此觀該法第2 條第3 款、第6 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
    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
    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
    490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
    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之工作，與
    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職是，關於契約
    性質屬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
    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
    為斷（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2713號、113 年度台上字
    第343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22
    01號判決要旨參照）。復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
    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
    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
    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
    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
    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
    方所言可採。
　㈡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之法律定性為僱傭契約，因此向被告請求
    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返還、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與勞工
    退休金補繳等項目，當由其就系爭契約為僱傭契約一節負舉
    證責任。但查：
　⒈原告用以主張為僱傭契約之證據，僅提出薪資明細單據、LI
    NE對話紀錄擷圖、被告112 年10月25日聯絡便函、南山人壽
    失效證明，及被告本院104 年度司執字第90128 號強制執行
    案件之聲明異議狀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13 頁至第123
    頁、第165 頁至第173 頁、第395 頁至第403 頁、第505 頁
    至第513 頁、第317 頁、第493 頁）。惟以：
　①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薪資所得僅泛指「凡公、教、
    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尚無從
    以「薪資」之文字，逕謂兩造間系爭契約為僱傭關係。另被
    告112 年10月25日聯絡便函固以因洪家芝提出原告、劉家榛
    私下處理建議，表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計算出勞工退休金及
    老年給付費用之金額後為由，詢問和解可能性及開會時間，
    然此僅被告為能弭平糾紛所為，尚不足以被告計算逕謂系爭
    契約屬僱傭契約；徵以該函所附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每月實際
    工作日數表（見本院卷一第171 頁至第173 頁），原告不僅
    工作日數極為彈性，更有數次連續數月未提供任何勞務之紀
    錄，原告先前也不爭執各年度工作日數（見本院卷一第251
    頁至第252 頁、第371 頁），難謂系爭契約已有人格上及組
    織上從屬性。
　②至南山人壽失效證明僅能證明被告曾將原告納為被保險人向
    南山人壽投保含定期團體壽險、意外傷害保險、意外傷害失
    能、意外傷害日額與意外醫療保險等團體保險之事實，蓋兩
    造間既有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存在，為使提供勞務予伊之原
    告獲有充分保障，降低若日後發生意外產生債務不履行或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風險，將原告一併列入團體保險被保
    險人範圍內，要無不妥之處；況被告所提南山人壽保險費通
    知─調整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一第425 頁至第429 頁），並
    未將原告列入職業災害保險項目範圍；又被告於本院104 年
    度司執字第90128 號強制執行案件中提出之聲明異議狀（見
    本院卷一第493 頁），比對原告不否認劉家榛與被告間無任
    何契約關係存在，劉增權又有何向原告告知被告回覆法院：
    劉家榛每月薪資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等語之必要（見本院卷一
    第271 頁、第369 頁），顯見該等聲明異議狀或係被告人員
    基於與原告間親誼關係所為，礙難祇以此失效證明、聲明異
    議狀遽認系爭契約為僱傭契約。
　⒉其次，證人劉增權於本院中證以：伊自101 年起為被告提供
    勞務，負責工地保養、植栽保養與修剪，職稱為工地主任領
    取月薪，雖平日在公司上班，但如有保養排定日期者，則會
    至工地確認工地點工到齊及工作內容拍照上傳；另蘇竑嘉為
    被告承攬廠商之一（綽號蘇老大），原告本為姓名學老師（
    綽號劉半仙）則因被告負責人姑姑介紹稱欲一同打工而認識
    ，領取日薪（原為1,500 元、後更為1,700 元），偶爾在被
    告徵人時以姓名學評估計算。伊與原告間無上下或同事關係
    ，僅為工作上夥伴，原告也未加入被告同事群組內，僅因被
    告主要營業項目為工程，小部分為植栽保養，部分工地於保
    固期間需行保養工作，或有需2 至4 人而無法1 人完成之範
    圍，伊會依被告要求安排保養日期提供予原告、蘇竑嘉確認
    時間，如有時間衝突可拒絕出席或伊另挑選適當日期，其等
    毋庸每日至被告處上班，祇須排定保養日期前來即可；原告
    最初是以月為單位計算實際工作日數匯至其戶頭，數年後因
    其經濟狀況不佳常有金錢需求，伊便於每日工作結束後給付
    現金再於月底與被告計算。另保養工作日原則上係穿著被告
    制服直接於上午8 時在地點集合換取證件、工作至下午5 時
    ，惟原告經常於上午9 時甚或快10時才遲到抵達，是伊與蘇
    竑嘉多先向保全登記換證，為使保全得以辨識原告身分，伊
    始為原告申請被告制服（蘇竑嘉則否），因伊等已認識逾10
    年，乃基本班底，均知各自工作，如原告主要負責修剪項目
    ，蘇竑嘉或渠所屬點工則為割草、拔草等項目，伊則均可進
    行；又因伊等為友人感情不錯，不會因原告遲到扣錢，於工
    作照片上傳予被告確認完成後即會支付日薪予原告、蘇竑嘉
    ，且原告也得自由選擇提供勞務與否，若該日缺少保養人員
    ，祇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日數處理，不會因此受到被告懲處
    ，反之，伊則須遵守被告規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頁至第
    25頁）。
　⒊佐之原告與劉增權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列印（見本院卷一
    第259 頁至第284 頁、第333 頁至第344 頁），比對其等對
    話紀錄文字檔，姑不論原告所提版本多處刪減而非全貌，每
    月原訂保養日期或有因其中一人（如綽號蘇竑嘉）不便而更
    改日期之紀錄，或有原告告知有事無法安排勞務之情形（見
    本院卷一第259 頁、第268 頁、第270 頁、第275 頁、第33
    3 頁至第336 頁、第338 頁至第340 頁、第342 頁至第343
    頁），也曾經劉增權拜託原告自行前往工作地、央求提供勞
    務，尚須對原告代為前往表示感謝之意，抑或需「拜託」原
    告不要遲到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61 頁、第262 頁、第263
    頁、第272 頁、第275 頁、第341 頁），原告亦有多次原訂
    工作日未實際出席，或因考量當日提供勞務總人數之勞務分
    配，抑或天候考量，甚或僅因遭評論工作狀況而得自行決定
    不予提供預定勞務等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62 頁、第275 頁
    、第284 頁、第333 頁、第334 頁、第344 頁），亦自陳：
    「剛剛仙姑算給我看連保險還有協商的錢……總共加起來要
    93000 多元，很苦喔要到處接工啊」等內文（見本院卷一第
    337 頁），足見證人劉增權就原告工作之彈性度與自由度甚
    高，得自由與他人締結勞務契約、也不受被告懲處方式以納
    入伊組織範疇之限制，以及無論是否遲到祇須在該日完成工
    作即獲得全日薪資等證詞內容，尚屬可認。原告雖主張證人
    劉增權非工地主任而為同事、所言不可採信云云，然不論證
    人劉增權職位究否為對原告指揮管理之工地主任，尚與伊證
    述真偽無涉，果依原告主張劉增權與其實為同事一事為真（
    見本院卷一第479 頁），系爭契約法律定性更非僱傭契約，
    蓋實呈現原告如無提供勞務意願，祇須向同階級之人而毋庸
    向更上級者請假之客觀情事，至為明灼。
　⒋證人劉增權所為前揭與原告相仿之蘇竑嘉工作情形證詞，輔
    以蘇竑嘉任負責人之訴外人宏展景觀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宏
    展公司）則自103 年起至今也會從事被告點工工作，每週約
    2 至3 日不等，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 時至下午5 時（休息
    時間1 小時），由蘇竑嘉或其他宏展公司員工前往提供勞務
    ，渠會就點工工作開立收據予被告請款，品名「維護保養工
    資」涵蓋雜草拔除、灌木修剪、病蟲害噴藥、垃圾清理、枯
    枝修剪、草皮割除等內容，工作期間被告未替宏展公司或蘇
    竑嘉投保團體保險，宏展公司也可決定是否接點工工作乙節
    ，有宏展公司基本登記資料、統一發票、宏展公司回函，及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29 頁至第33
    1 頁、第431 頁；本院卷二第3 頁至第5 頁），亦見蘇竑嘉
    暨渠所屬員工，尚須依被告要求時間抵達現場，反觀原告作
    息甚屬彈性無誤，此同有原告於本院中自述：洪素琴對其遲
    到從未說過不准，平常均請其吃飯也喊其姑丈、很親切等語
    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1頁），顯見身為被告人事高層之洪素
    琴要無何對原告懲處之權限及紀錄，彰彰甚明。
　⒌復勾稽原告帳戶與劉家榛帳戶之存摺封面與內頁明細所載（
    見本院卷一第125 頁至第143 頁、第145 頁至第161 頁），
    除被告與京城園藝有限公司給付之報酬、匯款外，尚有備註
    「薪資- 亞新生物科」、「網路轉帳- 美商寰泰生活」、「
    匯款- 仝鑫國際企業有限」、「舒爽」等款項匯入，原告亦
    自述：該等款項均為傳銷公司給付其之酬勞等語在案（見本
    院卷一第370 頁）。參之原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見本院卷甲第
    15頁至第31頁），原告有數年度尚有來自訴外人榮騰網路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之執行業務所得，可見其不僅就被告之工作
    自由度與彈性度甚佳，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更與諸多他人成立
    其他勞務契約，被告也從未賦予原告另與他人成立之契約類
    型、期間限制，無從認定系爭契約具有人格上、經濟上與組
    織上從屬性，祇須於約定時間完成特定工作即為已足，揆之
    上揭規定及要旨，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而非僱傭契約，洵
    堪認定。
　㈢系爭契約既屬承攬契約而非僱傭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上，
    則被告當無為原告投保勞、健保，甚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
    退專戶之必要。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老
    年年金損害賠償及補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自屬無
    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契約之法律定性應為承攬契約。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179 條，健保法第84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 項，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1 萬2,0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於286 萬8,864 元範圍內，自
    113 年1 月9 日起，在原告得受領勞保局老年年金給付期間
    ，按月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給付1 萬2,050 元，並
    各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㈢被告應提繳5 萬9,23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77號

原      告  劉嘉豪  

訴訟代理人  朱健興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京天景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訴訟代理人  葉智幄律師

            李妍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負責人甲○○為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洪家芝堂哥胞女洪

    素琴之前婆婆，洪家芝於民國101 年間因被告人力需求予以

    介紹，其遂自101 年3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園藝保養人

    員，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9 時至下午5 時，需穿著被告制服

    前往指派地點提供勞務，依實際出勤日數計算日薪新臺幣（

    下同）1,500 元（111 年6 月起為1,700 元）且於次月5 日

    發放，加班費及工作獎金則另計（下稱系爭契約）。嗣因原

    告積欠卡債遭多名債權人催討，便與被告約定自104 年8 月

    起薪資改匯至訴外人即其胞女劉家榛名下之元大商業銀行帳

    戶（下稱劉家榛帳戶），又自110 年9 月起改以現金方式支

    薪。惟原告於000 年0 月間發覺被告未如實為其投保勞、健

    保，且未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設於勞工保險局（下稱勞

    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於同

    年6 月16日委由洪家芝向洪素琴口頭告知上情，故僅工作至

    同年月30日止，惟此後雖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但於同年8 月

    24日遭被告以原告非其員工為由拒絕而調解不成立，俟被告

    固於同年10月25日提供相關資料欲求和解，然其和解方案與

    原告認知落差甚大而未果。

　㈡原告請求金額與項目如下：

　⒈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費用之不當得利返還共1 萬2,01

    6 元：被告於原告自101 年3 月1 日起至112 年6 月30日止

    之受僱期間，全未為原告投保健保並負擔健保費，使原告此

    段期間均自行參加全民健保，陸續於101 年3 月至同年12月

    月繳健保費659 元、102 年1 月至109 年12月月繳健保費74

    9 元、110 年1 月至112 年4 月月繳健保費826 元，又原告

    於102 年、103 年各繳補充保險費1,135 元及1,537 元，共

    計10萬4,294 元。反之，若被告確實為原告投保健保，其將

    給付101 年3 月至同年12月月自負額710 元、102 年1 月至

    104 年12月月自負額675 元、105 年1 月至109 年12月月自

    負額644 元、110 年1 月至111 年5 月月自負額710 元、11

    1 年6 月自負額748 元、111 年7 月至112 年6 月月自負額

    785 元，共計9 萬2,278 元，扣除後原告實受有差額1 萬2,

    016 元之損害（計算式：104,294 －92,278＝12,016）。基

    於健保法第10條第1 項第1 款第2 目、第27條第1 款、第84

    條規定，可知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健康而強制課與雇主投

    保義務，被告卻規避此等義務獲有免負擔保險費之利益，同

    時致勞工受有多付保險費之損害，應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

    益，其當可依民法第179 條、健保法第8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

　⒉勞工保險（下稱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之286 萬8,86

    4 元：原告為00年0 月0 日生，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日之僱傭期間未經被告投保勞保，使其雖符合離職退保

    法定要件（前次退保日為94年11月2 日，其預計113 年1 月

    8 日屆滿60歲退休，但提早5 年請領老年給付需減少金額20

    % ），但因上述原因致年資與金額短少，受有勞保老年年金

    給付短少損失。其101 年3 月至111 年5 月日薪1,500 元、

    111 年6 月至112 年6 月日薪1,700 元，但因隨時待命被告

    指示提供勞務，應以月薪為計算基礎即相當於4 萬5,000 元

    、5 萬1,000 元，又因我國自105 年5 月1 日起月薪4 萬3,

    901 元以上者全以4 萬5,800 元作為月投保薪資，則以此為

    計算基礎，若被告為原告投保勞保將使其年資達28年又3/12

    年，其本得按月請領1 萬6,044 元（計算式：45,800元【28

    ＋3/12】× 1.55% × 【1-20% 】＝16,044），卻因被告未投

    保而使其年資僅16年又11/12 年，按月僅有3,994 元（計算

    式：19,040× 【16＋11/12 】× 1.55% × 【1 －20% 】＝3,

    994 ），則每月差額為1 萬2,050 元（計算式：16,044－3,

    994 ＝12,050）。又我國國人平均壽命79.84 計算，自113

    年1 月8 日原告退休起可請領老年年金給付19.84 年，是其

    應受有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總額286 萬8,864 元（計算式：12

    ,050× 12× 19.84 ＝2,868,864 ）之損害，因勞保老年給付

    均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入帳，遂併依勞保條例第72

    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共5 萬9,230 元：被告於上述原告僱傭期

    間未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使其受有勞工退

    休金短少損失，復因係隨時待命之故，遂以各月領得之實際

    工資對應之月提繳工資為基礎，以每月工資6%計算後，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

    5 萬9,230 元原告個人專戶。

　㈢至被告所提姓名學算命一事，實乃洪家芝依擔任原告助理十

    餘年所具相關知識回覆被告之諮詢，與原告無關，縱其提供

    此部分協助也與系爭契約無關。被告也曾為原告投保南山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團體保險，實以將原

    告納為被告員工身分投保，兩造間系爭契約當屬僱傭契約。

    另祇要原告任職期間各月實際出勤日數6 日以上，被告即有

    為其投保健保之義務，至補繳勞工退休金應係待其離職時方

    起算5 年消滅時效，112 年6 月30日既為原告最後工作日，

    要求補繳勞工退休金部分當無時效完成之期間。爰各依前開

    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

    給付原告1 萬2,0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於286 萬8,864 元範圍

    內，自113 年1 月9 日起，在原告得受領勞保局老年年金給

    付期間，按月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給付1 萬2,050

    元，並各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⒊被告應提繳5 萬9,23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⒋

    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以景觀工程為業，於100 年至101 年間經親友介紹轉知

    原告以姓名學為業，可提供算姓名學服務以利招募合適人才

    並欲協助被告向業主承攬所得工作，伊遂同意原告承攬招募

    人才之算命及部分景觀工程工作，如僅告知應徵者基本資料

    ，由原告自由決定算命地點、時間及方法，僅算命工作完成

    後告知結果，被告則以月結方式結算報酬，且屬薪資明細上

    「工作獎金」名目而無底薪；另就景觀工程工作部分，原告

    並無底薪而僅係臨時點工提供勞務，每日酬勞1,500 元，被

    告於承包業主工程後會通知原告含工程地點、施工期間等內

    容供其選擇是否承攬，如拒絕僅無法獲取報酬，倘工程期間

    有追加工作必要，也僅在原告有追加承攬意願下就追加時數

    以每小時200 元計算，再與算命部分一同以月結方式結算報

    酬，嗣原告自111 年間不再提供算命工作且要求點工報酬改

    以現金支付，故自同年6 月以後於其完工當日即結清報酬，

    且所謂112 年6 月30日終止一事實係原告要求調升日薪2,00

    0 元未果而突以被告未替其投保勞、健保為主張。是原告工

    作時間、地點不定，也毋庸待命、排班遑論打卡，發放制服

    僅為在業主工地內彰顯被告公司業務執行，無關被告人事編

    制，且此段期間報酬多則2 萬3,090 元、少則1,470 元，數

    額不定且相差甚大，與一般勞工領取月薪有別，雖被告為原

    告投保南山人壽團體保險，然姑不論有無投保非得用以判斷

    兩造是否存在僱傭關係，被告另就受僱人向南山人壽投保職

    業災害保險分散風險之際，並未將原告列入被保險人範圍，

    況該團體保險之保險期間為101 年4 月3 日至112 年11月7

    日，與原告主張僱傭期間為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

    日不符，益徵系爭契約非僱傭契約，原告自不得向被告請求

    給付老年年金差額、健保費差額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㈡被告雖交付薪資明細單據予原告，但此僅為結算總報酬目的

    及作為原告清償其向被告人員借款之憑證。再因原告透過親

    戚轉告和解意願，被告考量雙方親誼關係，雖已於勞資爭議

    調解會議中表明原告非被告員工，惟衡量以原告所稱101 年

    至112 年工作天數共750 天（其中104 年全年工作日數最多

    117 天，110 年最少僅2 天），估算其老年給付加計勞工退

    休金僅16萬5,815 元始以此條件協商和解，不得逕認兩造間

    有僱傭關係存在。縱兩造曾有僱傭關係且原告所得報酬全為

    工資，但其請求項目金額仍有下列錯誤之處等語，資為抗辯

    ：

　⒈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返還項目：原告為不定時工作，無從認定

    其每週工作時數滿12小時，依衛生福利署（現改名為衛生福

    利部）84年7 月4 日衛署健保字第84031133號函釋意旨，每

    週工作時數既未滿12小時，被告並無為原告投保健保之義務

    ，原告自不得請求給付健保費差額。

　⒉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項目：原告既為不定時工作，應於各

    次到職日投保勞保並於離職日退保，而非以首次到職月首日

    及末次離職月末日即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日計算

    任職期間。再原告報酬數額不定又相差甚鉅，復多在1 萬元

    以下，竟以月投保薪資4 萬5,800 元計算請求給付差額1 萬

    2,016 元，顯屬浮報。

　⒊補繳勞工退休金項目：原告請求提繳101 年3 月至108 年12

    月之勞工退休金部分，應以其不定時工作之各次離職日起5

    年為請求權時效，是縱認其請求權存在，原告係於112 年11

    月方提起本件訴訟，其自101 年3 月至000 年00月間請求權

    當已罹於時效，該期間數額應予扣除。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原告為00年0 月0 日生，前自101 年3 月1 日起曾為

    被告提供園藝保養勞務，並以其實際提供勞務期日獲取日薪

    1,500 元（111 年6 月起改為1,700 元），嗣於104 年8 月

    改匯至劉家榛帳戶，又自110 年9 月起改領取現金至112 年

    6 月30日最後工作日為止；另被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確未

    替原告投保勞、健保與提繳勞工退休金，兩造曾於112 年8

    月24日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解不成立等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且有公司基本登記資料、薪資明細單、通訊對話紀錄文

    字檔列印、原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埔墘分行帳戶（下稱原告

    帳戶）存摺封面與內頁明細、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告勞保

    （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

    、原告勞退專戶明細、勞就保與職保歷史投保明細、健保歷

    史投保明細、勞保局112 年12月26日保退五字第1121335731

    0 號函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1 頁至第164 頁、第17

    5 頁至第177 頁、第181 頁、第207 頁、第211 頁至第228

    頁、第241 頁、第345 頁至第361 頁、第395 頁至第403 頁

    、第489 頁至第494 頁、第505 頁至第513 頁），是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是否屬僱傭關係，應就是否具人格

    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綜合判斷；

    亦即，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

    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此觀該法第2 條第3 款、第6 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

    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

    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

    490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

    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之工作，與

    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職是，關於契約

    性質屬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

    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

    為斷（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2713號、113 年度台上字

    第343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22

    01號判決要旨參照）。復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

    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

    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

    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

    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

    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

    方所言可採。

　㈡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之法律定性為僱傭契約，因此向被告請求

    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返還、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與勞工

    退休金補繳等項目，當由其就系爭契約為僱傭契約一節負舉

    證責任。但查：

　⒈原告用以主張為僱傭契約之證據，僅提出薪資明細單據、LI

    NE對話紀錄擷圖、被告112 年10月25日聯絡便函、南山人壽

    失效證明，及被告本院104 年度司執字第90128 號強制執行

    案件之聲明異議狀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13 頁至第123

    頁、第165 頁至第173 頁、第395 頁至第403 頁、第505 頁

    至第513 頁、第317 頁、第493 頁）。惟以：

　①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薪資所得僅泛指「凡公、教、

    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尚無從

    以「薪資」之文字，逕謂兩造間系爭契約為僱傭關係。另被

    告112 年10月25日聯絡便函固以因洪家芝提出原告、劉家榛

    私下處理建議，表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計算出勞工退休金及

    老年給付費用之金額後為由，詢問和解可能性及開會時間，

    然此僅被告為能弭平糾紛所為，尚不足以被告計算逕謂系爭

    契約屬僱傭契約；徵以該函所附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每月實際

    工作日數表（見本院卷一第171 頁至第173 頁），原告不僅

    工作日數極為彈性，更有數次連續數月未提供任何勞務之紀

    錄，原告先前也不爭執各年度工作日數（見本院卷一第251

    頁至第252 頁、第371 頁），難謂系爭契約已有人格上及組

    織上從屬性。

　②至南山人壽失效證明僅能證明被告曾將原告納為被保險人向

    南山人壽投保含定期團體壽險、意外傷害保險、意外傷害失

    能、意外傷害日額與意外醫療保險等團體保險之事實，蓋兩

    造間既有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存在，為使提供勞務予伊之原

    告獲有充分保障，降低若日後發生意外產生債務不履行或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風險，將原告一併列入團體保險被保

    險人範圍內，要無不妥之處；況被告所提南山人壽保險費通

    知─調整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一第425 頁至第429 頁），並

    未將原告列入職業災害保險項目範圍；又被告於本院104 年

    度司執字第90128 號強制執行案件中提出之聲明異議狀（見

    本院卷一第493 頁），比對原告不否認劉家榛與被告間無任

    何契約關係存在，劉增權又有何向原告告知被告回覆法院：

    劉家榛每月薪資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等語之必要（見本院卷一

    第271 頁、第369 頁），顯見該等聲明異議狀或係被告人員

    基於與原告間親誼關係所為，礙難祇以此失效證明、聲明異

    議狀遽認系爭契約為僱傭契約。

　⒉其次，證人劉增權於本院中證以：伊自101 年起為被告提供

    勞務，負責工地保養、植栽保養與修剪，職稱為工地主任領

    取月薪，雖平日在公司上班，但如有保養排定日期者，則會

    至工地確認工地點工到齊及工作內容拍照上傳；另蘇竑嘉為

    被告承攬廠商之一（綽號蘇老大），原告本為姓名學老師（

    綽號劉半仙）則因被告負責人姑姑介紹稱欲一同打工而認識

    ，領取日薪（原為1,500 元、後更為1,700 元），偶爾在被

    告徵人時以姓名學評估計算。伊與原告間無上下或同事關係

    ，僅為工作上夥伴，原告也未加入被告同事群組內，僅因被

    告主要營業項目為工程，小部分為植栽保養，部分工地於保

    固期間需行保養工作，或有需2 至4 人而無法1 人完成之範

    圍，伊會依被告要求安排保養日期提供予原告、蘇竑嘉確認

    時間，如有時間衝突可拒絕出席或伊另挑選適當日期，其等

    毋庸每日至被告處上班，祇須排定保養日期前來即可；原告

    最初是以月為單位計算實際工作日數匯至其戶頭，數年後因

    其經濟狀況不佳常有金錢需求，伊便於每日工作結束後給付

    現金再於月底與被告計算。另保養工作日原則上係穿著被告

    制服直接於上午8 時在地點集合換取證件、工作至下午5 時

    ，惟原告經常於上午9 時甚或快10時才遲到抵達，是伊與蘇

    竑嘉多先向保全登記換證，為使保全得以辨識原告身分，伊

    始為原告申請被告制服（蘇竑嘉則否），因伊等已認識逾10

    年，乃基本班底，均知各自工作，如原告主要負責修剪項目

    ，蘇竑嘉或渠所屬點工則為割草、拔草等項目，伊則均可進

    行；又因伊等為友人感情不錯，不會因原告遲到扣錢，於工

    作照片上傳予被告確認完成後即會支付日薪予原告、蘇竑嘉

    ，且原告也得自由選擇提供勞務與否，若該日缺少保養人員

    ，祇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日數處理，不會因此受到被告懲處

    ，反之，伊則須遵守被告規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頁至第

    25頁）。

　⒊佐之原告與劉增權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列印（見本院卷一

    第259 頁至第284 頁、第333 頁至第344 頁），比對其等對

    話紀錄文字檔，姑不論原告所提版本多處刪減而非全貌，每

    月原訂保養日期或有因其中一人（如綽號蘇竑嘉）不便而更

    改日期之紀錄，或有原告告知有事無法安排勞務之情形（見

    本院卷一第259 頁、第268 頁、第270 頁、第275 頁、第33

    3 頁至第336 頁、第338 頁至第340 頁、第342 頁至第343

    頁），也曾經劉增權拜託原告自行前往工作地、央求提供勞

    務，尚須對原告代為前往表示感謝之意，抑或需「拜託」原

    告不要遲到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61 頁、第262 頁、第263

    頁、第272 頁、第275 頁、第341 頁），原告亦有多次原訂

    工作日未實際出席，或因考量當日提供勞務總人數之勞務分

    配，抑或天候考量，甚或僅因遭評論工作狀況而得自行決定

    不予提供預定勞務等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62 頁、第275 頁

    、第284 頁、第333 頁、第334 頁、第344 頁），亦自陳：

    「剛剛仙姑算給我看連保險還有協商的錢……總共加起來要

    93000 多元，很苦喔要到處接工啊」等內文（見本院卷一第

    337 頁），足見證人劉增權就原告工作之彈性度與自由度甚

    高，得自由與他人締結勞務契約、也不受被告懲處方式以納

    入伊組織範疇之限制，以及無論是否遲到祇須在該日完成工

    作即獲得全日薪資等證詞內容，尚屬可認。原告雖主張證人

    劉增權非工地主任而為同事、所言不可採信云云，然不論證

    人劉增權職位究否為對原告指揮管理之工地主任，尚與伊證

    述真偽無涉，果依原告主張劉增權與其實為同事一事為真（

    見本院卷一第479 頁），系爭契約法律定性更非僱傭契約，

    蓋實呈現原告如無提供勞務意願，祇須向同階級之人而毋庸

    向更上級者請假之客觀情事，至為明灼。

　⒋證人劉增權所為前揭與原告相仿之蘇竑嘉工作情形證詞，輔

    以蘇竑嘉任負責人之訴外人宏展景觀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宏

    展公司）則自103 年起至今也會從事被告點工工作，每週約

    2 至3 日不等，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 時至下午5 時（休息

    時間1 小時），由蘇竑嘉或其他宏展公司員工前往提供勞務

    ，渠會就點工工作開立收據予被告請款，品名「維護保養工

    資」涵蓋雜草拔除、灌木修剪、病蟲害噴藥、垃圾清理、枯

    枝修剪、草皮割除等內容，工作期間被告未替宏展公司或蘇

    竑嘉投保團體保險，宏展公司也可決定是否接點工工作乙節

    ，有宏展公司基本登記資料、統一發票、宏展公司回函，及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29 頁至第33

    1 頁、第431 頁；本院卷二第3 頁至第5 頁），亦見蘇竑嘉

    暨渠所屬員工，尚須依被告要求時間抵達現場，反觀原告作

    息甚屬彈性無誤，此同有原告於本院中自述：洪素琴對其遲

    到從未說過不准，平常均請其吃飯也喊其姑丈、很親切等語

    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1頁），顯見身為被告人事高層之洪素

    琴要無何對原告懲處之權限及紀錄，彰彰甚明。

　⒌復勾稽原告帳戶與劉家榛帳戶之存摺封面與內頁明細所載（

    見本院卷一第125 頁至第143 頁、第145 頁至第161 頁），

    除被告與京城園藝有限公司給付之報酬、匯款外，尚有備註

    「薪資- 亞新生物科」、「網路轉帳- 美商寰泰生活」、「

    匯款- 仝鑫國際企業有限」、「舒爽」等款項匯入，原告亦

    自述：該等款項均為傳銷公司給付其之酬勞等語在案（見本

    院卷一第370 頁）。參之原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見本院卷甲第

    15頁至第31頁），原告有數年度尚有來自訴外人榮騰網路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之執行業務所得，可見其不僅就被告之工作

    自由度與彈性度甚佳，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更與諸多他人成立

    其他勞務契約，被告也從未賦予原告另與他人成立之契約類

    型、期間限制，無從認定系爭契約具有人格上、經濟上與組

    織上從屬性，祇須於約定時間完成特定工作即為已足，揆之

    上揭規定及要旨，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而非僱傭契約，洵

    堪認定。

　㈢系爭契約既屬承攬契約而非僱傭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上，

    則被告當無為原告投保勞、健保，甚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

    退專戶之必要。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老

    年年金損害賠償及補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自屬無

    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契約之法律定性應為承攬契約。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179 條，健保法第84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 項，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1 萬2,0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於286 萬8,864 元範圍內，自

    113 年1 月9 日起，在原告得受領勞保局老年年金給付期間

    ，按月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給付1 萬2,050 元，並

    各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㈢被告應提繳5 萬9,23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77號

原      告  劉嘉豪  

訴訟代理人  朱健興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京天景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珍  

訴訟代理人  葉智幄律師

            李妍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負責人甲○○為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洪家芝堂哥胞女洪

    素琴之前婆婆，洪家芝於民國101 年間因被告人力需求予以

    介紹，其遂自101 年3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園藝保養人

    員，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9 時至下午5 時，需穿著被告制服

    前往指派地點提供勞務，依實際出勤日數計算日薪新臺幣（

    下同）1,500 元（111 年6 月起為1,700 元）且於次月5 日

    發放，加班費及工作獎金則另計（下稱系爭契約）。嗣因原

    告積欠卡債遭多名債權人催討，便與被告約定自104 年8 月

    起薪資改匯至訴外人即其胞女劉家榛名下之元大商業銀行帳

    戶（下稱劉家榛帳戶），又自110 年9 月起改以現金方式支

    薪。惟原告於000 年0 月間發覺被告未如實為其投保勞、健

    保，且未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設於勞工保險局（下稱勞

    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於同

    年6 月16日委由洪家芝向洪素琴口頭告知上情，故僅工作至

    同年月30日止，惟此後雖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但於同年8 月

    24日遭被告以原告非其員工為由拒絕而調解不成立，俟被告

    固於同年10月25日提供相關資料欲求和解，然其和解方案與

    原告認知落差甚大而未果。

　㈡原告請求金額與項目如下：

　⒈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費用之不當得利返還共1 萬2,01

    6 元：被告於原告自101 年3 月1 日起至112 年6 月30日止

    之受僱期間，全未為原告投保健保並負擔健保費，使原告此

    段期間均自行參加全民健保，陸續於101 年3 月至同年12月

    月繳健保費659 元、102 年1 月至109 年12月月繳健保費74

    9 元、110 年1 月至112 年4 月月繳健保費826 元，又原告

    於102 年、103 年各繳補充保險費1,135 元及1,537 元，共

    計10萬4,294 元。反之，若被告確實為原告投保健保，其將

    給付101 年3 月至同年12月月自負額710 元、102 年1 月至

    104 年12月月自負額675 元、105 年1 月至109 年12月月自

    負額644 元、110 年1 月至111 年5 月月自負額710 元、11

    1 年6 月自負額748 元、111 年7 月至112 年6 月月自負額

    785 元，共計9 萬2,278 元，扣除後原告實受有差額1 萬2,

    016 元之損害（計算式：104,294 －92,278＝12,016）。基

    於健保法第10條第1 項第1 款第2 目、第27條第1 款、第84

    條規定，可知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健康而強制課與雇主投

    保義務，被告卻規避此等義務獲有免負擔保險費之利益，同

    時致勞工受有多付保險費之損害，應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

    益，其當可依民法第179 條、健保法第8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

　⒉勞工保險（下稱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之286 萬8,86

    4 元：原告為00年0 月0 日生，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日之僱傭期間未經被告投保勞保，使其雖符合離職退保

    法定要件（前次退保日為94年11月2 日，其預計113 年1 月

    8 日屆滿60歲退休，但提早5 年請領老年給付需減少金額20

    % ），但因上述原因致年資與金額短少，受有勞保老年年金

    給付短少損失。其101 年3 月至111 年5 月日薪1,500 元、

    111 年6 月至112 年6 月日薪1,700 元，但因隨時待命被告

    指示提供勞務，應以月薪為計算基礎即相當於4 萬5,000 元

    、5 萬1,000 元，又因我國自105 年5 月1 日起月薪4 萬3,

    901 元以上者全以4 萬5,800 元作為月投保薪資，則以此為

    計算基礎，若被告為原告投保勞保將使其年資達28年又3/12

    年，其本得按月請領1 萬6,044 元（計算式：45,800元【28

    ＋3/12】× 1.55% × 【1-20% 】＝16,044），卻因被告未投

    保而使其年資僅16年又11/12 年，按月僅有3,994 元（計算

    式：19,040× 【16＋11/12 】× 1.55% × 【1 －20% 】＝3,

    994 ），則每月差額為1 萬2,050 元（計算式：16,044－3,

    994 ＝12,050）。又我國國人平均壽命79.84 計算，自113

    年1 月8 日原告退休起可請領老年年金給付19.84 年，是其

    應受有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總額286 萬8,864 元（計算式：12

    ,050× 12× 19.84 ＝2,868,864 ）之損害，因勞保老年給付

    均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入帳，遂併依勞保條例第72

    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共5 萬9,230 元：被告於上述原告僱傭期

    間未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使其受有勞工退

    休金短少損失，復因係隨時待命之故，遂以各月領得之實際

    工資對應之月提繳工資為基礎，以每月工資6%計算後，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

    5 萬9,230 元原告個人專戶。

　㈢至被告所提姓名學算命一事，實乃洪家芝依擔任原告助理十

    餘年所具相關知識回覆被告之諮詢，與原告無關，縱其提供

    此部分協助也與系爭契約無關。被告也曾為原告投保南山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團體保險，實以將原

    告納為被告員工身分投保，兩造間系爭契約當屬僱傭契約。

    另祇要原告任職期間各月實際出勤日數6 日以上，被告即有

    為其投保健保之義務，至補繳勞工退休金應係待其離職時方

    起算5 年消滅時效，112 年6 月30日既為原告最後工作日，

    要求補繳勞工退休金部分當無時效完成之期間。爰各依前開

    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

    給付原告1 萬2,0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於286 萬8,864 元範圍

    內，自113 年1 月9 日起，在原告得受領勞保局老年年金給

    付期間，按月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給付1 萬2,050

    元，並各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⒊被告應提繳5 萬9,23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⒋

    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以景觀工程為業，於100 年至101 年間經親友介紹轉知

    原告以姓名學為業，可提供算姓名學服務以利招募合適人才

    並欲協助被告向業主承攬所得工作，伊遂同意原告承攬招募

    人才之算命及部分景觀工程工作，如僅告知應徵者基本資料

    ，由原告自由決定算命地點、時間及方法，僅算命工作完成

    後告知結果，被告則以月結方式結算報酬，且屬薪資明細上

    「工作獎金」名目而無底薪；另就景觀工程工作部分，原告

    並無底薪而僅係臨時點工提供勞務，每日酬勞1,500 元，被

    告於承包業主工程後會通知原告含工程地點、施工期間等內

    容供其選擇是否承攬，如拒絕僅無法獲取報酬，倘工程期間

    有追加工作必要，也僅在原告有追加承攬意願下就追加時數

    以每小時200 元計算，再與算命部分一同以月結方式結算報

    酬，嗣原告自111 年間不再提供算命工作且要求點工報酬改

    以現金支付，故自同年6 月以後於其完工當日即結清報酬，

    且所謂112 年6 月30日終止一事實係原告要求調升日薪2,00

    0 元未果而突以被告未替其投保勞、健保為主張。是原告工

    作時間、地點不定，也毋庸待命、排班遑論打卡，發放制服

    僅為在業主工地內彰顯被告公司業務執行，無關被告人事編

    制，且此段期間報酬多則2 萬3,090 元、少則1,470 元，數

    額不定且相差甚大，與一般勞工領取月薪有別，雖被告為原

    告投保南山人壽團體保險，然姑不論有無投保非得用以判斷

    兩造是否存在僱傭關係，被告另就受僱人向南山人壽投保職

    業災害保險分散風險之際，並未將原告列入被保險人範圍，

    況該團體保險之保險期間為101 年4 月3 日至112 年11月7

    日，與原告主張僱傭期間為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

    日不符，益徵系爭契約非僱傭契約，原告自不得向被告請求

    給付老年年金差額、健保費差額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㈡被告雖交付薪資明細單據予原告，但此僅為結算總報酬目的

    及作為原告清償其向被告人員借款之憑證。再因原告透過親

    戚轉告和解意願，被告考量雙方親誼關係，雖已於勞資爭議

    調解會議中表明原告非被告員工，惟衡量以原告所稱101 年

    至112 年工作天數共750 天（其中104 年全年工作日數最多

    117 天，110 年最少僅2 天），估算其老年給付加計勞工退

    休金僅16萬5,815 元始以此條件協商和解，不得逕認兩造間

    有僱傭關係存在。縱兩造曾有僱傭關係且原告所得報酬全為

    工資，但其請求項目金額仍有下列錯誤之處等語，資為抗辯

    ：

　⒈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返還項目：原告為不定時工作，無從認定

    其每週工作時數滿12小時，依衛生福利署（現改名為衛生福

    利部）84年7 月4 日衛署健保字第84031133號函釋意旨，每

    週工作時數既未滿12小時，被告並無為原告投保健保之義務

    ，原告自不得請求給付健保費差額。

　⒉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項目：原告既為不定時工作，應於各

    次到職日投保勞保並於離職日退保，而非以首次到職月首日

    及末次離職月末日即101 年3 月1 日至112 年6 月30日計算

    任職期間。再原告報酬數額不定又相差甚鉅，復多在1 萬元

    以下，竟以月投保薪資4 萬5,800 元計算請求給付差額1 萬

    2,016 元，顯屬浮報。

　⒊補繳勞工退休金項目：原告請求提繳101 年3 月至108 年12

    月之勞工退休金部分，應以其不定時工作之各次離職日起5

    年為請求權時效，是縱認其請求權存在，原告係於112 年11

    月方提起本件訴訟，其自101 年3 月至000 年00月間請求權

    當已罹於時效，該期間數額應予扣除。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原告為00年0 月0 日生，前自101 年3 月1 日起曾為

    被告提供園藝保養勞務，並以其實際提供勞務期日獲取日薪

    1,500 元（111 年6 月起改為1,700 元），嗣於104 年8 月

    改匯至劉家榛帳戶，又自110 年9 月起改領取現金至112 年

    6 月30日最後工作日為止；另被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確未

    替原告投保勞、健保與提繳勞工退休金，兩造曾於112 年8

    月24日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解不成立等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且有公司基本登記資料、薪資明細單、通訊對話紀錄文

    字檔列印、原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埔墘分行帳戶（下稱原告

    帳戶）存摺封面與內頁明細、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告勞保

    （職保、就保）異動查詢結果、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

    、原告勞退專戶明細、勞就保與職保歷史投保明細、健保歷

    史投保明細、勞保局112 年12月26日保退五字第1121335731

    0 號函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1 頁至第164 頁、第17

    5 頁至第177 頁、第181 頁、第207 頁、第211 頁至第228

    頁、第241 頁、第345 頁至第361 頁、第395 頁至第403 頁

    、第489 頁至第494 頁、第505 頁至第513 頁），是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是否屬僱傭關係，應就是否具人格

    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綜合判斷；

    亦即，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

    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此觀該法第2 條第3 款、第6 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

    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

    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

    490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

    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之工作，與

    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職是，關於契約

    性質屬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

    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

    為斷（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2713號、113 年度台上字

    第343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22

    01號判決要旨參照）。復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

    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

    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

    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

    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

    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

    方所言可採。

　㈡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之法律定性為僱傭契約，因此向被告請求

    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返還、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損害賠償與勞工

    退休金補繳等項目，當由其就系爭契約為僱傭契約一節負舉

    證責任。但查：

　⒈原告用以主張為僱傭契約之證據，僅提出薪資明細單據、LI

    NE對話紀錄擷圖、被告112 年10月25日聯絡便函、南山人壽

    失效證明，及被告本院104 年度司執字第90128 號強制執行

    案件之聲明異議狀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13 頁至第123

    頁、第165 頁至第173 頁、第395 頁至第403 頁、第505 頁

    至第513 頁、第317 頁、第493 頁）。惟以：

　①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薪資所得僅泛指「凡公、教、

    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尚無從

    以「薪資」之文字，逕謂兩造間系爭契約為僱傭關係。另被

    告112 年10月25日聯絡便函固以因洪家芝提出原告、劉家榛

    私下處理建議，表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計算出勞工退休金及

    老年給付費用之金額後為由，詢問和解可能性及開會時間，

    然此僅被告為能弭平糾紛所為，尚不足以被告計算逕謂系爭

    契約屬僱傭契約；徵以該函所附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每月實際

    工作日數表（見本院卷一第171 頁至第173 頁），原告不僅

    工作日數極為彈性，更有數次連續數月未提供任何勞務之紀

    錄，原告先前也不爭執各年度工作日數（見本院卷一第251

    頁至第252 頁、第371 頁），難謂系爭契約已有人格上及組

    織上從屬性。

　②至南山人壽失效證明僅能證明被告曾將原告納為被保險人向

    南山人壽投保含定期團體壽險、意外傷害保險、意外傷害失

    能、意外傷害日額與意外醫療保險等團體保險之事實，蓋兩

    造間既有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存在，為使提供勞務予伊之原

    告獲有充分保障，降低若日後發生意外產生債務不履行或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風險，將原告一併列入團體保險被保

    險人範圍內，要無不妥之處；況被告所提南山人壽保險費通

    知─調整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一第425 頁至第429 頁），並

    未將原告列入職業災害保險項目範圍；又被告於本院104 年

    度司執字第90128 號強制執行案件中提出之聲明異議狀（見

    本院卷一第493 頁），比對原告不否認劉家榛與被告間無任

    何契約關係存在，劉增權又有何向原告告知被告回覆法院：

    劉家榛每月薪資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等語之必要（見本院卷一

    第271 頁、第369 頁），顯見該等聲明異議狀或係被告人員

    基於與原告間親誼關係所為，礙難祇以此失效證明、聲明異

    議狀遽認系爭契約為僱傭契約。

　⒉其次，證人劉增權於本院中證以：伊自101 年起為被告提供

    勞務，負責工地保養、植栽保養與修剪，職稱為工地主任領

    取月薪，雖平日在公司上班，但如有保養排定日期者，則會

    至工地確認工地點工到齊及工作內容拍照上傳；另蘇竑嘉為

    被告承攬廠商之一（綽號蘇老大），原告本為姓名學老師（

    綽號劉半仙）則因被告負責人姑姑介紹稱欲一同打工而認識

    ，領取日薪（原為1,500 元、後更為1,700 元），偶爾在被

    告徵人時以姓名學評估計算。伊與原告間無上下或同事關係

    ，僅為工作上夥伴，原告也未加入被告同事群組內，僅因被

    告主要營業項目為工程，小部分為植栽保養，部分工地於保

    固期間需行保養工作，或有需2 至4 人而無法1 人完成之範

    圍，伊會依被告要求安排保養日期提供予原告、蘇竑嘉確認

    時間，如有時間衝突可拒絕出席或伊另挑選適當日期，其等

    毋庸每日至被告處上班，祇須排定保養日期前來即可；原告

    最初是以月為單位計算實際工作日數匯至其戶頭，數年後因

    其經濟狀況不佳常有金錢需求，伊便於每日工作結束後給付

    現金再於月底與被告計算。另保養工作日原則上係穿著被告

    制服直接於上午8 時在地點集合換取證件、工作至下午5 時

    ，惟原告經常於上午9 時甚或快10時才遲到抵達，是伊與蘇

    竑嘉多先向保全登記換證，為使保全得以辨識原告身分，伊

    始為原告申請被告制服（蘇竑嘉則否），因伊等已認識逾10

    年，乃基本班底，均知各自工作，如原告主要負責修剪項目

    ，蘇竑嘉或渠所屬點工則為割草、拔草等項目，伊則均可進

    行；又因伊等為友人感情不錯，不會因原告遲到扣錢，於工

    作照片上傳予被告確認完成後即會支付日薪予原告、蘇竑嘉

    ，且原告也得自由選擇提供勞務與否，若該日缺少保養人員

    ，祇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日數處理，不會因此受到被告懲處

    ，反之，伊則須遵守被告規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頁至第

    25頁）。

　⒊佐之原告與劉增權間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列印（見本院卷一

    第259 頁至第284 頁、第333 頁至第344 頁），比對其等對

    話紀錄文字檔，姑不論原告所提版本多處刪減而非全貌，每

    月原訂保養日期或有因其中一人（如綽號蘇竑嘉）不便而更

    改日期之紀錄，或有原告告知有事無法安排勞務之情形（見

    本院卷一第259 頁、第268 頁、第270 頁、第275 頁、第33

    3 頁至第336 頁、第338 頁至第340 頁、第342 頁至第343

    頁），也曾經劉增權拜託原告自行前往工作地、央求提供勞

    務，尚須對原告代為前往表示感謝之意，抑或需「拜託」原

    告不要遲到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61 頁、第262 頁、第263

    頁、第272 頁、第275 頁、第341 頁），原告亦有多次原訂

    工作日未實際出席，或因考量當日提供勞務總人數之勞務分

    配，抑或天候考量，甚或僅因遭評論工作狀況而得自行決定

    不予提供預定勞務等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62 頁、第275 頁

    、第284 頁、第333 頁、第334 頁、第344 頁），亦自陳：

    「剛剛仙姑算給我看連保險還有協商的錢……總共加起來要

    93000 多元，很苦喔要到處接工啊」等內文（見本院卷一第

    337 頁），足見證人劉增權就原告工作之彈性度與自由度甚

    高，得自由與他人締結勞務契約、也不受被告懲處方式以納

    入伊組織範疇之限制，以及無論是否遲到祇須在該日完成工

    作即獲得全日薪資等證詞內容，尚屬可認。原告雖主張證人

    劉增權非工地主任而為同事、所言不可採信云云，然不論證

    人劉增權職位究否為對原告指揮管理之工地主任，尚與伊證

    述真偽無涉，果依原告主張劉增權與其實為同事一事為真（

    見本院卷一第479 頁），系爭契約法律定性更非僱傭契約，

    蓋實呈現原告如無提供勞務意願，祇須向同階級之人而毋庸

    向更上級者請假之客觀情事，至為明灼。

　⒋證人劉增權所為前揭與原告相仿之蘇竑嘉工作情形證詞，輔

    以蘇竑嘉任負責人之訴外人宏展景觀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宏

    展公司）則自103 年起至今也會從事被告點工工作，每週約

    2 至3 日不等，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 時至下午5 時（休息

    時間1 小時），由蘇竑嘉或其他宏展公司員工前往提供勞務

    ，渠會就點工工作開立收據予被告請款，品名「維護保養工

    資」涵蓋雜草拔除、灌木修剪、病蟲害噴藥、垃圾清理、枯

    枝修剪、草皮割除等內容，工作期間被告未替宏展公司或蘇

    竑嘉投保團體保險，宏展公司也可決定是否接點工工作乙節

    ，有宏展公司基本登記資料、統一發票、宏展公司回函，及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29 頁至第33

    1 頁、第431 頁；本院卷二第3 頁至第5 頁），亦見蘇竑嘉

    暨渠所屬員工，尚須依被告要求時間抵達現場，反觀原告作

    息甚屬彈性無誤，此同有原告於本院中自述：洪素琴對其遲

    到從未說過不准，平常均請其吃飯也喊其姑丈、很親切等語

    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1頁），顯見身為被告人事高層之洪素

    琴要無何對原告懲處之權限及紀錄，彰彰甚明。

　⒌復勾稽原告帳戶與劉家榛帳戶之存摺封面與內頁明細所載（

    見本院卷一第125 頁至第143 頁、第145 頁至第161 頁），

    除被告與京城園藝有限公司給付之報酬、匯款外，尚有備註

    「薪資- 亞新生物科」、「網路轉帳- 美商寰泰生活」、「

    匯款- 仝鑫國際企業有限」、「舒爽」等款項匯入，原告亦

    自述：該等款項均為傳銷公司給付其之酬勞等語在案（見本

    院卷一第370 頁）。參之原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見本院卷甲第

    15頁至第31頁），原告有數年度尚有來自訴外人榮騰網路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之執行業務所得，可見其不僅就被告之工作

    自由度與彈性度甚佳，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更與諸多他人成立

    其他勞務契約，被告也從未賦予原告另與他人成立之契約類

    型、期間限制，無從認定系爭契約具有人格上、經濟上與組

    織上從屬性，祇須於約定時間完成特定工作即為已足，揆之

    上揭規定及要旨，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而非僱傭契約，洵

    堪認定。

　㈢系爭契約既屬承攬契約而非僱傭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上，

    則被告當無為原告投保勞、健保，甚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

    退專戶之必要。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健保費用不當得利、老

    年年金損害賠償及補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自屬無

    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契約之法律定性應為承攬契約。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179 條，健保法第84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 項，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1 萬2,0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於286 萬8,864 元範圍內，自

    113 年1 月9 日起，在原告得受領勞保局老年年金給付期間

    ，按月於每月月底倒數第2 個工作日給付1 萬2,050 元，並

    各自上開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㈢被告應提繳5 萬9,23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